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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19〕第 86 号 

 

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19年 6月 28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显示，6月 26日你公司签署

了《青岛美锦氢能小镇合作框架协议》，你公司等资本拟成立氢能及

燃料电池产业联盟，在青岛市西海岸新区注册成立独立法人项目公司，

投资建设青岛美锦氢能小镇。氢能小镇总产业用地规模约 2000亩，

总投资 100亿元。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以下

情况： 

1．你公司等资本具体包括哪些投资主体，请分别说明你公司及

其他投资主体的相关投资计划、具体时间表、拟投入资本金的资金来

源及相关进展。 

2．公告显示，氢能小镇产业用地规模约 2000亩，请说明上述土

地是否纳入青岛土地总体规划，取得上述土地已经履行的审批程序，

开发使用相关土地仍需履行的必要的备案、审批程序，是否存在实质

性障碍等。 

3．你公司报备的《青岛美锦氢能小镇合作框架协议》显示，项

目外资首期为 1亿美元，请说明其投资主体，资金来源。另外，协议

显示，你公司将充分利用产业伙伴广东国鸿氢能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国鸿氢能”）与相关方合作成果，与相关方进一步合作，请说

明上述具体合作成果，是否拥有专利及有关专利的具体情况，合作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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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的权利义务等。 

4．2019年 4月 28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公司与国鸿氢能签订

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》称，你公司与国鸿氢能共同签署了《投资框架

协议》，公司拟在国鸿氢能投前估值不超过 20亿元人民币的情况下，

向国鸿氢能增资持有其不超过 10%的股东权益。请你公司说明对国鸿

氢能增资的进展情况。 

5．2019年 3月 26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与嘉兴秀洲高新技术

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<合作框架协议>的公告》称，你公司拟成

立氢能产业联盟，在嘉兴市秀洲区投资建设美锦氢能汽车产业园。产

业园总体规划用地 2000亩，预计总投资 100亿元；最近 6个月内，

你公司披露涉及氢能业务的框架性协议金额超过 200亿元，而你公司

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显示，2018年你公司净利润为 20.69亿元，

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，你公司货币资金为 12.32亿元。 

（1）请结合你公司目前可动用的货币资金、未来一年的投资运营

需求、最近几次投资的预计金额及投资方式，说明你公司是否具备相

应投资资金支付能力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说明美锦氢能汽车产业园相关投资计划、具体时间

表及后续进展。如未有任何进展，请结合公司目前主营业务、产业经

验、资金实力、经营战略等，充分说明你公司跨主业开展本次合作业

务的主要考虑与必要性，是否与现有业务具有协同效应，是否具备开

展上述业务所需的技术与人才储备，频繁进行氢能小镇或汽车产业园

投资的原因，是否存在蹭热点或概念炒作情形，同时分析开展该业务

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，并对存在的不确定性进行充分风险提示。是否

不存在概念炒作等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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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2019年 5月 31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

预披露公告》称，你公司控股股东美锦集团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

15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

不超过 81,827,381股，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%，且在任意连续 90

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%。请你公司说

明： 

（1）你公司控股股东减持预披露公告日至目前的实际减持情况，

你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监高及其一致行动人在签署以上三

个框架性协议公告前 3个月股票交易情况及未来三个月增减持计划。 

（2）《青岛美锦氢能小镇合作框架协议》、美锦氢能汽车产业园等

投资计划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计划是否存在关联，是否存在配合股

东减持的情况。 

7．6 月 27 日，有媒体报道《青岛美锦氢能小镇落户西海岸》，

同日，部分媒体也转发了此消息，而你公司直至 6月 28日才披露上

述公告。请你公司核实是否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的情况，你公司是否

存在私下提前向特定对象单独披露、透露或者泄露的情况，是否同时

向所有投资者公开披露重大信息，确保所有投资者可以平等地获取同

一信息。 

8．请结合本次签署合作合同的筹划过程、保密情况及你公司股

价近期变化，说明是否存在信息泄漏或内幕交易的情形，并请你公司

报备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名单、股票交易情况自查报告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涉及需披露的，请及时履行

披露义务，并在 7月 3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，同时抄送派出

机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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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法规及《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9年 7月 1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